
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董事意见 

  

根据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

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以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要求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对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7 年度对外担保的情况

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，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公司 2017 年度内发生的担保事项 

1、公司除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外，没有发生控股股东及其

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；  

2、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，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50%以下的

其他关联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情况；  

3、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，全资子公司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销售有限公

司为母公司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徐汇支行等 2 家银行申请办

理短期借款 7,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子公司为

母公司总计担保金 7,500 万元。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母公司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

昂立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向浦发银行青浦支行 1 家银行申请办理长期借款 5,400

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 

报告期内，我们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对公司资金占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

为：公司除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外，没有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

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

管部门的规定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手续，并已及时在证监会及上交所指定

报纸及网站上予以充分披露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 

李柏龄、徐逸星、张强、刘正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



 





 


